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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石化石油工程技術服務股份有限公司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之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033) 

 

選舉職工代表董事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和《中石化石油工程技術服務股份有限公

司章程》的有關規定，中石化石油工程技術服務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經

履行民主程序，選舉李利芝先生（「李先生」）為本公司第十一屆董事會職工代

表董事，任期自 2026年 3月 27日起至本公司第十一屆董事會任期屆滿之日。 

李先生簡歷如下： 

李利芝，58歲。李先生是高級工程師，碩士研究生畢業。李先生1990年加

入中國石化集團巴陵石化公司，2004年2月任中國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人力資

源部綜合與信息處副處長，2005年10月任中國石化集團公司人事部辦公室副主

任；2013年3月任本公司人力資源部經理、黨委組織部部長；2019年12月至2022

年11月任本公司副總政工師兼黨委組織部部長、人力資源部經理；2022年5月起

任本公司人力資源管理首席專家。 

於本公告日期，除上述簡歷披露的任職關係外，李先生於過去三年內概無

於其他上市公司擔任董事，其與本公司之其他董事、高級管理層、主要股東或

控股股東並無任何關係。於本公告日期，李先生未持有任何根據證券及期貨條

例第 XV 部所界定之本公司股份的相關權益，亦未受過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

會及其他有關部門的處罰和證券交易所懲戒。 

 



李先生將就擔任職工代表董事與本公司訂立服務合約，其作為職工代表董

事在服務合約項下提供服務的薪酬，按國家有關規定及本公司相關薪酬實施辦

法確定。本公司將在年度報告內披露報告期內其在本公司領取報酬的情況。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概無其他與選舉職工代表董事有關之事宜須提請股東

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垂注，亦無其他事宜須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

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 13.51(2)(h)至(v)條予以披露。 

 

 

承董事會命 

沈澤宏 

公司秘書 

中國，北京，2026年 3月 27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現任董事為吳柏志先生#、張建闊先生#、王敏生先生+、章麗莉女

士+、杜坤先生+、鄭衛軍先生*、王鵬程先生*、劉江寧女士*及李利芝先生△。 

 

# 執行董事 

+ 非執行董事 

* 獨立非執行董事 

△ 職工代表董事 

 

 


